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45號

聲  請  人  王暄惠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陳信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聲請

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3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事件因裁判確定、撤回或其他事由終結前，得依附表所

示之時間及方式，與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陳柏凱（男、民國00

0年0月00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進行會面

交往，兩造並應遵循附表所示之應遵守事項。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離婚後，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柏

凱（下稱其名）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以

後，相對人不僅剝奪聲請人之親權及探視權，拒絕聲請人探

視陳柏凱，聲請人僅能於陳柏凱上學期間到學校探視陳柏

凱，時間僅短暫半小時左右，相對人復於113年7月4日將陳

柏凱戶籍遷至雲林縣麥寮鄉，並將陳柏凱轉學到麥寮國小就

讀，然聲請人欲到校探視陳柏凱，經詢問麥寮國小班級導師

關於陳柏凱就讀班級，經其回覆因相對人不同意而拒絕告知

聲請人，聲請人請該班級導師拍攝陳柏凱照片（之前陳柏凱

遭受家暴），班級導師也以「須經相對人授權」而謝絕聲請

人，甚至聲請人向班級導師詢問陳柏凱近況如何？該班級導

師竟回覆聲請人「關於柏凱的資訊按理說我是要經過監護人

同意才能回覆，不好意思，日後再請與監護人聯繫，謝謝」

等語；此外，雲萱基金會社工對相對人進行訪視，經撥打6

次電話，相對人均未接聽，亦不回簡訊，也不回應掛號信，

113年11月12日調解期日亦未到場，調解委員於調解前1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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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日當場打電話予相對人，相對人均不接聽，聲請人已半

年未見到陳柏凱，亦無陳柏凱任何訊息，讓聲請人感到憂心

不已，實有暫定聲請人與陳柏凱會面交往方式之急迫性及必

要性，因此提起本件暫時處分，聲請於本案裁判確定或撤回

或其他事由終結前，聲請人得依家事暫時處分聲請狀附表所

示之方式，與陳柏凱會面交往等語。

二、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

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

時處分，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係

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

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

害。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

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

法第4條亦有明定。另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親

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

㈠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

項必要費用。㈡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

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㈢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

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㈣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

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㈤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

人之報酬。㈥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㈦命父母與未成

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

之暫時性舉措；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前，應審酌未成年人

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此觀諸家事非訟事件暫

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之規定即明。

三、經查：

　㈠兩造於113年3月21日離婚，並約定陳柏凱之權利義務由相對

人行使或負擔，然聲請人於113年9月18日提起改定親權之聲

請，現由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3號審理中等情，業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則聲請人自得依前揭規

定聲請本院為適當之暫時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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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剝奪聲請人之親權及探視權，拒絕聲請人

探視陳柏凱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陳柏凱之戶籍謄本、聲請

人與陳柏凱之班級導師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觀諸前

述對話紀錄之內容，顯示相對人不同意陳柏凱之班級導師告

知聲請人有關陳柏凱之狀況訊息，聲請人確實連於陳柏凱上

學期間到學校探視均不可得，足認聲請人就前述之主張已為

相當之釋明，相對人有拒絕聲請人探視陳柏凱，致聲請人無

法順利與陳柏凱會面，亦無陳柏凱任何訊息之情，應屬實

在。本院綜合前述改定親權事件全卷事證，並審酌陳柏凱為

8歲之兒童，正值心智發展學習之重要時刻，同時需要父、

母之關愛與陪伴，而且父母子女親情亦屬自然之人倫天性，

不應因兩造間主觀想法而受有影響。目前陳柏凱與相對人同

住，聲請人與陳柏凱無法順利進行會面交往及同住，且兩造

對彼此缺乏信任基礎，對於未來聲請人與陳柏凱之會面方

式、時間之規劃及期待亦有所不同，恐未能滿足陳柏凱與父

母親互動、維繫親子關係之需求。為免兩造為會面交往之事

再度爭執，對陳柏凱產生不利影響，且為陳柏凱之最佳利

益，評估需以暫時處分訂立較適宜之會面交往方式，以利其

身心發展，而符合其最佳利益，且能與聲請人有良好互動模

式，正向維持親子之交流，是認就聲請人探視陳柏凱相關事

宜，確有為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因此裁定如主文第

1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16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瑞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蘇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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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聲請人得與陳柏凱進行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應遵

守之事項如下：

一、時間：

　㈠平日期間，聲請人得於每月第2、4週（以該月第1個週六為

第1週）之週六上午10時起至當週週日下午7時止，與陳柏凱

會面交往。

　㈡114年寒假春節期間（即114年1月18日起至114年2月10

止），上開平日探視時間暫停，聲請人與陳柏凱之會面交往

期日如下：

　　⑴114年1月18日上午10時至1月20日下午7時。

　　⑵114年1月31日上午10時至2月5日下午7時。

　㈢上開寒假結束後，聲請人得自114年2月22日上午10時起繼續

平日期間之會面交往。

　㈣聲請人得於每週週二、週四晚上八點至八點半之時間，與陳

柏凱電話或視訊聯絡。　

二、方式：

　㈠上開會面期日，聲請人應至相對人位於雲林縣○○鄉○○路

00巷0弄0號住處接出陳柏凱進行會面、出遊及同宿，並於期

日屆至時，將陳柏凱送回相對人上開住處交付予相對人。

　㈡聲請人應於會面期日前三日以任何相對人得接收之方式通知

相對人該週將實施會面交往，若未通知，將視為聲請人放棄

當次之會面交往；若聲請人於會面交往期日所定時間後1小

時仍未前往會面交往，除經相對人及陳柏凱同意外，視同聲

請人放棄當次之會面交往。

　㈢兩造及陳柏凱之住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應隨

時通知對造。

　㈣聲請人與陳柏凱電話或視訊聯絡之設備，應由相對人負責幫

陳柏凱準備，並通知聲請人；若相對人未準備，聲請人亦得

自行準備予陳柏凱使用，相對人不得拒絕。

　㈤探視期日若逢陳柏凱之才藝班課程或課後輔導，聲請人應負

責接送上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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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不得有危害陳柏凱身心健康之行為。

　㈡不得對陳柏凱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㈢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上開會面交往之進行，並應積極的協助

會面交往之進行。

　㈣如陳柏凱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相對人無法就近

照料時，聲請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即聲請人在其會面交

往過程中，仍須善盡對陳柏凱保護教養之義務，並應盡速通

知相對人。

　㈤兩造應本於善意合作父母之精神，共同促成上開會面交往之

進行，此會面交往進行之情形，將列入本案113年度家親聲

字第173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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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45號
聲  請  人  王暄惠  


相  對  人  陳信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3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因裁判確定、撤回或其他事由終結前，得依附表所示之時間及方式，與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陳柏凱（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進行會面交往，兩造並應遵循附表所示之應遵守事項。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離婚後，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柏凱（下稱其名）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以後，相對人不僅剝奪聲請人之親權及探視權，拒絕聲請人探視陳柏凱，聲請人僅能於陳柏凱上學期間到學校探視陳柏凱，時間僅短暫半小時左右，相對人復於113年7月4日將陳柏凱戶籍遷至雲林縣麥寮鄉，並將陳柏凱轉學到麥寮國小就讀，然聲請人欲到校探視陳柏凱，經詢問麥寮國小班級導師關於陳柏凱就讀班級，經其回覆因相對人不同意而拒絕告知聲請人，聲請人請該班級導師拍攝陳柏凱照片（之前陳柏凱遭受家暴），班級導師也以「須經相對人授權」而謝絕聲請人，甚至聲請人向班級導師詢問陳柏凱近況如何？該班級導師竟回覆聲請人「關於柏凱的資訊按理說我是要經過監護人同意才能回覆，不好意思，日後再請與監護人聯繫，謝謝」等語；此外，雲萱基金會社工對相對人進行訪視，經撥打6次電話，相對人均未接聽，亦不回簡訊，也不回應掛號信，113年11月12日調解期日亦未到場，調解委員於調解前1日及調解日當場打電話予相對人，相對人均不接聽，聲請人已半年未見到陳柏凱，亦無陳柏凱任何訊息，讓聲請人感到憂心不已，實有暫定聲請人與陳柏凱會面交往方式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因此提起本件暫時處分，聲請於本案裁判確定或撤回或其他事由終結前，聲請人得依家事暫時處分聲請狀附表所示之方式，與陳柏凱會面交往等語。
二、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係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定。另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㈠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㈡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㈢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㈣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㈤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㈥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㈦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前，應審酌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此觀諸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之規定即明。
三、經查：
　㈠兩造於113年3月21日離婚，並約定陳柏凱之權利義務由相對人行使或負擔，然聲請人於113年9月18日提起改定親權之聲請，現由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3號審理中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則聲請人自得依前揭規定聲請本院為適當之暫時處分。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剝奪聲請人之親權及探視權，拒絕聲請人探視陳柏凱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陳柏凱之戶籍謄本、聲請人與陳柏凱之班級導師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觀諸前述對話紀錄之內容，顯示相對人不同意陳柏凱之班級導師告知聲請人有關陳柏凱之狀況訊息，聲請人確實連於陳柏凱上學期間到學校探視均不可得，足認聲請人就前述之主張已為相當之釋明，相對人有拒絕聲請人探視陳柏凱，致聲請人無法順利與陳柏凱會面，亦無陳柏凱任何訊息之情，應屬實在。本院綜合前述改定親權事件全卷事證，並審酌陳柏凱為8歲之兒童，正值心智發展學習之重要時刻，同時需要父、母之關愛與陪伴，而且父母子女親情亦屬自然之人倫天性，不應因兩造間主觀想法而受有影響。目前陳柏凱與相對人同住，聲請人與陳柏凱無法順利進行會面交往及同住，且兩造對彼此缺乏信任基礎，對於未來聲請人與陳柏凱之會面方式、時間之規劃及期待亦有所不同，恐未能滿足陳柏凱與父母親互動、維繫親子關係之需求。為免兩造為會面交往之事再度爭執，對陳柏凱產生不利影響，且為陳柏凱之最佳利益，評估需以暫時處分訂立較適宜之會面交往方式，以利其身心發展，而符合其最佳利益，且能與聲請人有良好互動模式，正向維持親子之交流，是認就聲請人探視陳柏凱相關事宜，確有為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因此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1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瑞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蘇靜怡
附表：聲請人得與陳柏凱進行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應遵守之事項如下：
一、時間：
　㈠平日期間，聲請人得於每月第2、4週（以該月第1個週六為第1週）之週六上午10時起至當週週日下午7時止，與陳柏凱會面交往。
　㈡114年寒假春節期間（即114年1月18日起至114年2月10止），上開平日探視時間暫停，聲請人與陳柏凱之會面交往期日如下：
　　⑴114年1月18日上午10時至1月20日下午7時。
　　⑵114年1月31日上午10時至2月5日下午7時。
　㈢上開寒假結束後，聲請人得自114年2月22日上午10時起繼續平日期間之會面交往。
　㈣聲請人得於每週週二、週四晚上八點至八點半之時間，與陳柏凱電話或視訊聯絡。　
二、方式：
　㈠上開會面期日，聲請人應至相對人位於雲林縣○○鄉○○路00巷0弄0號住處接出陳柏凱進行會面、出遊及同宿，並於期日屆至時，將陳柏凱送回相對人上開住處交付予相對人。
　㈡聲請人應於會面期日前三日以任何相對人得接收之方式通知相對人該週將實施會面交往，若未通知，將視為聲請人放棄當次之會面交往；若聲請人於會面交往期日所定時間後1小時仍未前往會面交往，除經相對人及陳柏凱同意外，視同聲請人放棄當次之會面交往。
　㈢兩造及陳柏凱之住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應隨時通知對造。
　㈣聲請人與陳柏凱電話或視訊聯絡之設備，應由相對人負責幫陳柏凱準備，並通知聲請人；若相對人未準備，聲請人亦得自行準備予陳柏凱使用，相對人不得拒絕。
　㈤探視期日若逢陳柏凱之才藝班課程或課後輔導，聲請人應負責接送上下課。　　　　　　
三、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不得有危害陳柏凱身心健康之行為。
　㈡不得對陳柏凱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㈢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上開會面交往之進行，並應積極的協助會面交往之進行。
　㈣如陳柏凱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相對人無法就近照料時，聲請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即聲請人在其會面交往過程中，仍須善盡對陳柏凱保護教養之義務，並應盡速通知相對人。
　㈤兩造應本於善意合作父母之精神，共同促成上開會面交往之進行，此會面交往進行之情形，將列入本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3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之參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45號
聲  請  人  王暄惠  

相  對  人  陳信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聲請
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3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事件因裁判確定、撤回或其他事由終結前，得依附表所
示之時間及方式，與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陳柏凱（男、民國00
0年0月00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進行會面
交往，兩造並應遵循附表所示之應遵守事項。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離婚後，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柏
    凱（下稱其名）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以後
    ，相對人不僅剝奪聲請人之親權及探視權，拒絕聲請人探視
    陳柏凱，聲請人僅能於陳柏凱上學期間到學校探視陳柏凱，
    時間僅短暫半小時左右，相對人復於113年7月4日將陳柏凱
    戶籍遷至雲林縣麥寮鄉，並將陳柏凱轉學到麥寮國小就讀，
    然聲請人欲到校探視陳柏凱，經詢問麥寮國小班級導師關於
    陳柏凱就讀班級，經其回覆因相對人不同意而拒絕告知聲請
    人，聲請人請該班級導師拍攝陳柏凱照片（之前陳柏凱遭受
    家暴），班級導師也以「須經相對人授權」而謝絕聲請人，
    甚至聲請人向班級導師詢問陳柏凱近況如何？該班級導師竟
    回覆聲請人「關於柏凱的資訊按理說我是要經過監護人同意
    才能回覆，不好意思，日後再請與監護人聯繫，謝謝」等語
    ；此外，雲萱基金會社工對相對人進行訪視，經撥打6次電
    話，相對人均未接聽，亦不回簡訊，也不回應掛號信，113
    年11月12日調解期日亦未到場，調解委員於調解前1日及調
    解日當場打電話予相對人，相對人均不接聽，聲請人已半年
    未見到陳柏凱，亦無陳柏凱任何訊息，讓聲請人感到憂心不
    已，實有暫定聲請人與陳柏凱會面交往方式之急迫性及必要
    性，因此提起本件暫時處分，聲請於本案裁判確定或撤回或
    其他事由終結前，聲請人得依家事暫時處分聲請狀附表所示
    之方式，與陳柏凱會面交往等語。
二、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
    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
    時處分，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係
    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
    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
    害。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
    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
    法第4條亦有明定。另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親
    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
    ㈠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
    項必要費用。㈡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
    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㈢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
    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㈣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
    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㈤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
    人之報酬。㈥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㈦命父母與未成年
    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
    暫時性舉措；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前，應審酌未成年人之
    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此觀諸家事非訟事件暫時
    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之規定即明。
三、經查：
　㈠兩造於113年3月21日離婚，並約定陳柏凱之權利義務由相對
    人行使或負擔，然聲請人於113年9月18日提起改定親權之聲
    請，現由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3號審理中等情，業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則聲請人自得依前揭規
    定聲請本院為適當之暫時處分。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剝奪聲請人之親權及探視權，拒絕聲請人
    探視陳柏凱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陳柏凱之戶籍謄本、聲請
    人與陳柏凱之班級導師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觀諸前
    述對話紀錄之內容，顯示相對人不同意陳柏凱之班級導師告
    知聲請人有關陳柏凱之狀況訊息，聲請人確實連於陳柏凱上
    學期間到學校探視均不可得，足認聲請人就前述之主張已為
    相當之釋明，相對人有拒絕聲請人探視陳柏凱，致聲請人無
    法順利與陳柏凱會面，亦無陳柏凱任何訊息之情，應屬實在
    。本院綜合前述改定親權事件全卷事證，並審酌陳柏凱為8
    歲之兒童，正值心智發展學習之重要時刻，同時需要父、母
    之關愛與陪伴，而且父母子女親情亦屬自然之人倫天性，不
    應因兩造間主觀想法而受有影響。目前陳柏凱與相對人同住
    ，聲請人與陳柏凱無法順利進行會面交往及同住，且兩造對
    彼此缺乏信任基礎，對於未來聲請人與陳柏凱之會面方式、
    時間之規劃及期待亦有所不同，恐未能滿足陳柏凱與父母親
    互動、維繫親子關係之需求。為免兩造為會面交往之事再度
    爭執，對陳柏凱產生不利影響，且為陳柏凱之最佳利益，評
    估需以暫時處分訂立較適宜之會面交往方式，以利其身心發
    展，而符合其最佳利益，且能與聲請人有良好互動模式，正
    向維持親子之交流，是認就聲請人探視陳柏凱相關事宜，確
    有為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因此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
    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16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瑞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蘇靜怡
附表：聲請人得與陳柏凱進行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應遵
      守之事項如下：
一、時間：
　㈠平日期間，聲請人得於每月第2、4週（以該月第1個週六為第
    1週）之週六上午10時起至當週週日下午7時止，與陳柏凱會
    面交往。
　㈡114年寒假春節期間（即114年1月18日起至114年2月10止），
    上開平日探視時間暫停，聲請人與陳柏凱之會面交往期日如
    下：
　　⑴114年1月18日上午10時至1月20日下午7時。
　　⑵114年1月31日上午10時至2月5日下午7時。
　㈢上開寒假結束後，聲請人得自114年2月22日上午10時起繼續
    平日期間之會面交往。
　㈣聲請人得於每週週二、週四晚上八點至八點半之時間，與陳
    柏凱電話或視訊聯絡。　
二、方式：
　㈠上開會面期日，聲請人應至相對人位於雲林縣○○鄉○○路00巷0
    弄0號住處接出陳柏凱進行會面、出遊及同宿，並於期日屆
    至時，將陳柏凱送回相對人上開住處交付予相對人。
　㈡聲請人應於會面期日前三日以任何相對人得接收之方式通知
    相對人該週將實施會面交往，若未通知，將視為聲請人放棄
    當次之會面交往；若聲請人於會面交往期日所定時間後1小
    時仍未前往會面交往，除經相對人及陳柏凱同意外，視同聲
    請人放棄當次之會面交往。
　㈢兩造及陳柏凱之住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應隨
    時通知對造。
　㈣聲請人與陳柏凱電話或視訊聯絡之設備，應由相對人負責幫
    陳柏凱準備，並通知聲請人；若相對人未準備，聲請人亦得
    自行準備予陳柏凱使用，相對人不得拒絕。
　㈤探視期日若逢陳柏凱之才藝班課程或課後輔導，聲請人應負
    責接送上下課。　　　　　　
三、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不得有危害陳柏凱身心健康之行為。
　㈡不得對陳柏凱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㈢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上開會面交往之進行，並應積極的協助
    會面交往之進行。
　㈣如陳柏凱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相對人無法就近
    照料時，聲請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即聲請人在其會面交
    往過程中，仍須善盡對陳柏凱保護教養之義務，並應盡速通
    知相對人。
　㈤兩造應本於善意合作父母之精神，共同促成上開會面交往之
    進行，此會面交往進行之情形，將列入本案113年度家親聲
    字第173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之參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45號
聲  請  人  王暄惠  

相  對  人  陳信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3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因裁判確定、撤回或其他事由終結前，得依附表所示之時間及方式，與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陳柏凱（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進行會面交往，兩造並應遵循附表所示之應遵守事項。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離婚後，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柏凱（下稱其名）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以後，相對人不僅剝奪聲請人之親權及探視權，拒絕聲請人探視陳柏凱，聲請人僅能於陳柏凱上學期間到學校探視陳柏凱，時間僅短暫半小時左右，相對人復於113年7月4日將陳柏凱戶籍遷至雲林縣麥寮鄉，並將陳柏凱轉學到麥寮國小就讀，然聲請人欲到校探視陳柏凱，經詢問麥寮國小班級導師關於陳柏凱就讀班級，經其回覆因相對人不同意而拒絕告知聲請人，聲請人請該班級導師拍攝陳柏凱照片（之前陳柏凱遭受家暴），班級導師也以「須經相對人授權」而謝絕聲請人，甚至聲請人向班級導師詢問陳柏凱近況如何？該班級導師竟回覆聲請人「關於柏凱的資訊按理說我是要經過監護人同意才能回覆，不好意思，日後再請與監護人聯繫，謝謝」等語；此外，雲萱基金會社工對相對人進行訪視，經撥打6次電話，相對人均未接聽，亦不回簡訊，也不回應掛號信，113年11月12日調解期日亦未到場，調解委員於調解前1日及調解日當場打電話予相對人，相對人均不接聽，聲請人已半年未見到陳柏凱，亦無陳柏凱任何訊息，讓聲請人感到憂心不已，實有暫定聲請人與陳柏凱會面交往方式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因此提起本件暫時處分，聲請於本案裁判確定或撤回或其他事由終結前，聲請人得依家事暫時處分聲請狀附表所示之方式，與陳柏凱會面交往等語。
二、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係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定。另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㈠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㈡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㈢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㈣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㈤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㈥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㈦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前，應審酌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此觀諸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之規定即明。
三、經查：
　㈠兩造於113年3月21日離婚，並約定陳柏凱之權利義務由相對人行使或負擔，然聲請人於113年9月18日提起改定親權之聲請，現由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3號審理中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則聲請人自得依前揭規定聲請本院為適當之暫時處分。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剝奪聲請人之親權及探視權，拒絕聲請人探視陳柏凱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陳柏凱之戶籍謄本、聲請人與陳柏凱之班級導師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觀諸前述對話紀錄之內容，顯示相對人不同意陳柏凱之班級導師告知聲請人有關陳柏凱之狀況訊息，聲請人確實連於陳柏凱上學期間到學校探視均不可得，足認聲請人就前述之主張已為相當之釋明，相對人有拒絕聲請人探視陳柏凱，致聲請人無法順利與陳柏凱會面，亦無陳柏凱任何訊息之情，應屬實在。本院綜合前述改定親權事件全卷事證，並審酌陳柏凱為8歲之兒童，正值心智發展學習之重要時刻，同時需要父、母之關愛與陪伴，而且父母子女親情亦屬自然之人倫天性，不應因兩造間主觀想法而受有影響。目前陳柏凱與相對人同住，聲請人與陳柏凱無法順利進行會面交往及同住，且兩造對彼此缺乏信任基礎，對於未來聲請人與陳柏凱之會面方式、時間之規劃及期待亦有所不同，恐未能滿足陳柏凱與父母親互動、維繫親子關係之需求。為免兩造為會面交往之事再度爭執，對陳柏凱產生不利影響，且為陳柏凱之最佳利益，評估需以暫時處分訂立較適宜之會面交往方式，以利其身心發展，而符合其最佳利益，且能與聲請人有良好互動模式，正向維持親子之交流，是認就聲請人探視陳柏凱相關事宜，確有為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因此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1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瑞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蘇靜怡
附表：聲請人得與陳柏凱進行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應遵守之事項如下：
一、時間：
　㈠平日期間，聲請人得於每月第2、4週（以該月第1個週六為第1週）之週六上午10時起至當週週日下午7時止，與陳柏凱會面交往。
　㈡114年寒假春節期間（即114年1月18日起至114年2月10止），上開平日探視時間暫停，聲請人與陳柏凱之會面交往期日如下：
　　⑴114年1月18日上午10時至1月20日下午7時。
　　⑵114年1月31日上午10時至2月5日下午7時。
　㈢上開寒假結束後，聲請人得自114年2月22日上午10時起繼續平日期間之會面交往。
　㈣聲請人得於每週週二、週四晚上八點至八點半之時間，與陳柏凱電話或視訊聯絡。　
二、方式：
　㈠上開會面期日，聲請人應至相對人位於雲林縣○○鄉○○路00巷0弄0號住處接出陳柏凱進行會面、出遊及同宿，並於期日屆至時，將陳柏凱送回相對人上開住處交付予相對人。
　㈡聲請人應於會面期日前三日以任何相對人得接收之方式通知相對人該週將實施會面交往，若未通知，將視為聲請人放棄當次之會面交往；若聲請人於會面交往期日所定時間後1小時仍未前往會面交往，除經相對人及陳柏凱同意外，視同聲請人放棄當次之會面交往。
　㈢兩造及陳柏凱之住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應隨時通知對造。
　㈣聲請人與陳柏凱電話或視訊聯絡之設備，應由相對人負責幫陳柏凱準備，並通知聲請人；若相對人未準備，聲請人亦得自行準備予陳柏凱使用，相對人不得拒絕。
　㈤探視期日若逢陳柏凱之才藝班課程或課後輔導，聲請人應負責接送上下課。　　　　　　
三、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不得有危害陳柏凱身心健康之行為。
　㈡不得對陳柏凱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㈢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上開會面交往之進行，並應積極的協助會面交往之進行。
　㈣如陳柏凱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相對人無法就近照料時，聲請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即聲請人在其會面交往過程中，仍須善盡對陳柏凱保護教養之義務，並應盡速通知相對人。
　㈤兩造應本於善意合作父母之精神，共同促成上開會面交往之進行，此會面交往進行之情形，將列入本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3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之參考。　　



